PAGE  
3

交通諮詢委員會檢討規管非專營巴士營運工作小組

檢討非專營巴士服務規管

研究中的建議

目的
1.
本文件概述交通諮詢委員會(交諮會)檢討規管非專營巴士營運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就檢討非專營巴士的規管架構及發牌制度而正在研究的建議，並旨在收集公共運輸業界對有關建議的意見。

背景

2.
非專營巴士服務是運輸署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374章)發出的客運營業證授權提供的服務。根據條例第28條的規定，運輸署就客運營業證的申請作出決定時，除須顧及與該申請有關的事宜外，亦須顧及以下事宜﹕
(a)
行政長官有關提供公共運輸服務任何政策方面的指示；

(b)
對於可予登記的車輛數目的任何有效限定; 

(c)
對申請人擬提供的服務的需求；

(d)
其他公共運輸經營者已有提供或已作計劃的服務的水平；

(e)
擬提供的服務的地區及道路的交通情況；及

(f)
申請人在擬提供的服務的標準。
3.
當局在處理客運營業證申請時，會按營辦商的要求維持一定的彈性，讓他們可有效率及有效地提供非專營巴士服務。非專營巴士服務共有八種，同一個客運營業證可授權持證人經營以下一種或多種服務：
服務類型
代碼

遊覽服務
A01

酒店服務
A02

學生服務
A03

僱員服務
A04

國際乘客服務
A05

居民服務
A06

複式類型交通服務
A07

合約式出租服務
A08
非專營巴士營運的問題

4.

運輸業界包括非專營巴士、小巴和的士業界，曾向工作小組反映現時非專營巴士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數字顯示，自1998至2003年的過往5年期間，已登記的非專營巴士數目由5,868 輛上升至7,206 輛，升幅達23%，較專營巴士同期的4%增長，高出19%。

5.
此外，業界亦關注近年有個別非專營巴士服務營辦商超越其既定的營運範圍，營辦一些未經批准或偏離非專營巴士政策的服務。例如有非專營巴士營辦商濫用現時安排下的彈性，長時間行駛固定路線或駛往固定目的地的地區免費接載市民，或在未經批准的地點上落客和更改已批准的路線等。雖然有關服務可能為乘客提供多一項選擇，但其運作模式卻會影響常規和合法的交通服務，不利於公眾利益。

6.
針對這個問題，一般意見都認為當局應加強對非專營巴士服務的規管，同時亦應加強執法，打擊未經批准的非專營巴士服務。

7.
因此，當局在2003年底邀請交諮會就非專營巴士的規管及發牌制度進行檢討，在考慮各有關公共運輸業界和各界人士的意見後，向當局建議措施，以加強對非專營巴士服務的規管。檢討的目標是讓當局可維持一個平衡的公共交通系統，並協調各種公共交通工具，以提供安全及有效率的服務。

8.
因應當局的邀請，交諮會於2003年底就非專營巴士的規管及發牌制度檢討成立本工作小組，並隨即展開工作。工作小組在檢討過程中收到各界人士的意見，並曾於2004年1月進行諮詢，與小巴、的士及非專營巴士的業界代表會面，就非專營巴士營運的檢討交換了意見。
非專營巴士的角色
9.
由於香港的道路路面有限，而社會亦很關注車輛所引致的環境問題，因此當局現時的政策是以集體運輸工具作優先，即鐵路及專營巴士，而鐵路會作為本港公共運輸系統的骨幹，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則扮演輔助的角色。我們認為這個協調各交通工具的公共運輸系統一直有效地運作，能減少惡性競爭、交通擠塞及對環境的影響。所以非專營巴士應該在此政策下發揮其輔助作用，紓緩市民主要在繁忙時間對專營巴士和專線小巴服務的需求，在一些專營巴士或專線小巴行走並不符合營運效益的地區提供服務，應付乘客需求，並就一般常規交通工具未能提供適當服務的需求，包括酒店、旅遊、學校等為特定的乘客提供特設服務。
研究中的建議

10. 針對非專營巴士供過於求的問題，工作小組認為需要更有效地規管非專營巴士服務，特別是應嚴格控制非專營巴士供應或服務的增加。另一方面，則需要打擊未經批准的服務，改善交通情況。為令非專營巴士在更有效的規管下運作，以確保合法的公共交通服務包括合法的非專營巴士營辦商有合理的營運環境，工作小組正研究三類建議，包括﹕
(a) 協調非專營巴士的增幅與服務需求； 
(b) 強化監管條款以打擊未經批准的服務；及
(c) 善用交通管制措施規管非專營巴士服務。

(a) 協調非專營巴士的增幅與服務需求

11.
為協調非專營巴士的增幅與服務需求，並確保所有非專營巴士的申請符合《道路交通條例》(第374章)第28條的要求，工作小組正研究一系列的建議，以達致有效控制非專營巴士的增長。研究中的建議列於附件一。

(b)
強化監管條款以打擊未經批准的服務

12.
根據現時合約式出租服務(A08)的發牌條件，如該項服務行駛固定路線或駛往固定目的地的地區接載市民而無須獨立收費，在連續12個月內提供服務的日數不超過14天(不論期間是否有間斷)，則無須事先經當局批准。這項服務一般稱為免費巴士服務。現時有個別非專營巴士服務的營辦商，利用這個具彈性的安排提供各類未經批准的服務。
13.
此外，現時有個別非專營巴士營辦商在獲得當局的批准之前，已為服務使用者／租用者提供服務。
14.
為確保執法人員能夠更有效率地打擊未經批准的服務，我們初步建議當局採納一系列措施，以達致以下目標：

(i)
減低非專營巴士營辦商濫用合約式出租服務(A08)的機會；

(ii)
客運營業證持有人必須就其車輛所提供的服務負上最終責任；

(iii)
讓司機及服務使用者／租用者清楚知悉提供的服務內容，避免其進行／要求客運營業證持有人進行未經批准的非專營巴士的活動；
(iv)
讓執法人員及乘客等能清楚識別各非專營巴士所提供的服務； 
(v)
賦予執法人員應有的權力，使其能有效地進行執法行動；及
(vi)
多次違規的客運營業證持有人應獲判較嚴厲的制裁。

15.
研究中的建議列於附件二。

(c)
善用交通管制措施

16.
工作小組建議當局實施以下各項交通管制措施，以減低違規非專營巴士服務出現的機會：
(i)  改善常規公共交通服務的水平；

(ii) 在個別非專營巴士的活動對交通造成影響的地點，推行各類型交通管制措施，改善有關地點的交通情況，並於這些地點提供具競爭力的常規公共交通服務，以滿足乘客的需求；及
(iii)鼓勵常規公共交通服務營辦商提供優惠，吸引乘客使用這些交通服務。
徵詢意見
17.
工作小組歡迎各公共運輸業界就上述研究中的建議提出意見。我們會在仔細考慮公共運輸業界和各界人士的意見後，整理各項建議。工作小組希望在本年中向交諮會提出建議措施，以加強對非專營巴士服務的規管。

交通諮詢委員會
檢討規管非專營巴士營運工作小組
2004年5月

附件一

就協調非專營巴士的增幅與服務需求而正在研究的建議

下列研究中的建議的目的，是更有效地協調非專營巴士的增幅與服務需求。當局在考慮非專營巴士服務的各種申請(例如新客運營業證、新增車輛、更換車輛、新增服務及客運營業證及服務續期的申請)時，應該因應各種申請的性質而應用下列建議中合適的項目。故此工作小組須小心研究何種建議應適用於某一種申請。一般而言，如申請會導致非專營巴士供應或服務增加，應以較嚴謹的措施審批。

1. 當局應該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374章)第28條，採取嚴謹的審批制度，處理各項非專營巴士服務的申請。
2. 非專營巴士服務的申請人，必須提交符合嚴格規定的文件，包括有效的服務合約，以証明所建議提供的服務在獲批後的一段期間內(例如未來6個月)有確切需要，以支持其申請。為確保所有獲批的服務均為滿足實際的需求，當局在批准申請時，應規定有關服務獲批的有效期依據所提交的合約而定，但不能超越客運營業證的有效期。
3. 當局應該全面審查申請人的車隊的營運情況，以確定是否有真正需要變更/維持現有車隊。

4. 為避免非專營巴士營辦商濫用現時一輛巴士可以提供一種或多種服務的彈性，及令非專營巴士的供應更能配合服務需求，當局應規定每一輛巴士只可以提供一種或有限數目(例如不超過兩種)的服務。
5. 另一方面，當局應該收緊現時審批申請的彈性，在批准客運營業證持有人屬下一輛非專營巴士提供個別服務(包括遊覽服務(A01)、酒店服務(A02)、學生服務(A03)和僱員服務(A04))時，不應同時自動批准其車隊中的其他所有巴士均可以經營該種服務。

6. 同時，當局應該在批准客運營業證持有人屬下一輛非專營巴士提供遊覽服務(A01)時，亦不應同時自動批准該巴士提供酒店服務(A02)。

7. 當局應該按乘客需求的轉變改善常規公共交通服務，並因應常規公共交通服務的水平，適當地調整既有的非專營巴士服務。

8. 所有替換車輛的申請，如獲批准，新更換的車輛的載客量應和原有車輛的載客量相近，原則上新更換車輛不能超越原有車輛的載客量。

附件二

就強化監管條款以打擊未經批准的服務而正在研究的建議

為了能有效監管非專營巴士的營運和打擊未經批准的服務，當局應採納以下各項建議：

1. 當局應該修訂現有的客運營業證條款，加強合約式出租服務(A08)的規管。工作小組的初步構思是獲准提供合約式出租服務(A08)的客運營業證持有人可進行個別特定性質的短期合約出租服務(例如不超過2天的特許服務，如接載團體/學校活動參加者往返活動場地或接載出席婚喪活動的親友等服務)。除此之外，每次提供其他合約式出租服務均須獲得當局批准。而作推廣活動、商場、樓盤的免費巴士服務，則無論營運期間的長短及是否容許任何人士乘搭，均必須事先獲得當局的批准。當局亦應該為這些免費巴士服務訂定營運限制，包括每日的服務時段、班次、車種，及限定同一個服務使用者／租用者或同一出發點／目的地一年內可提供服務的日數。

2. 當局應該修訂現有的客運營業證條款，確立客運營業證持有人必要就其車輛所提供的服務負上最終責任。客運營業證持有人在獲得當局批准提供一項非專營巴士服務後，必須確保駕駛有關非專營巴士的司機清楚知悉獲批服務的內容如班次和路線等。客運營業證持有人亦必須和服務租用者簽署適當合約，並將合約副本保存於提供服務的非專營巴士上以便查閱。客運營業證持有人亦應保留每輛非專營巴士每天的營運及租用紀錄，以供當局在有需要時查閱。

3. 當局應該修訂現有的客運營業證條款，因應服務類別，規定非專營巴士在提供服務時，透過特定格式的標誌清楚標明或展示所提供的服務類型、路線、起訖點、服務詳情表和服務使用者／租用者等。

4. 當局應該修訂現有的客運營業證條款，規定在只獲批一種或有限服務的非專營巴士車身上清楚顯示該輛非專營巴士所獲准提供的服務類別。

5. 為了讓執法人員能清楚確定非專營巴士所提供服務符合當局的批准，當局應該修訂現有的客運營業證條款，為有指定路線、班次或收費的服務訂立服務詳情表。這些服務包括有固定路線的酒店服務(A02)、為大專院校提供的學生服務(A03)、僱員服務(A04)、國際乘客服務(A05)、居民服務(A06)、複式類型交通服務(A07)及部份合約式出租服務(A08)。

6. 非專營巴士一般為特定的乘客提供特設服務，當局應該修訂現有的客運營業證條款，加強規管非專營巴士的收費模式，限定非專營巴士營辦商只可以在獲當局批准的地方以指定的形式收取車資，並在一般情況下禁止非專營巴士在車上向乘客收取車資。

7. 當局應該修改現時客運營業證條款，賦予運輸署執法人員登上非專營巴士進行調查及檢控工作的權力。
8. 當局應要求有固定路線或固定時間表的酒店服務(A02)、為大專院校提供的學生服務(A03)、僱員服務(A04)、居民服務(A06)及部份合約式出租服務(A08)的使用者／租用者，預先就擬訂的服務向當局提交服務詳情，待當局經審核作出「原則性批准」後，才就有關服務引入營辦商。營辦商必須持有該項服務的「原則性批准」，方可向當局申請開辦有關服務。

9. 當局應該修訂現有的客運營業證條款，規定客運營業證持有人亦應該讓服務使用者／租用者清楚知悉已獲批准的服務內容，例如班次和路線，而服務使用者／租用者則必須以書面確認所租用的服務及保證不會要求客運營業證持有人或司機提供未經批准的服務。

10. 當局應該檢討現時在進行研訊後的制裁機制，確保多次違規的客運營業證持有人應獲判較嚴厲的制裁。

11. 為方便執法人員即時提出檢控，當局應修訂相關規例，將部份違反客運營業證條件的行為訂定為可以定額告票加以檢控的表列罪行，例如沒有適當地標明服務類型，或在沒有當局的批准下於車上或未經批准的地點向乘客收取車資等。
附件一





附件二











